
臺中市大肚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規範                    

一、規範目的： 

本校基於學校團體秩序、學生學習成效、教職員工生健康及學生上下

學聯繫之需要，特訂定校園智慧型行動裝置使用規範。 

二、使用規範與說明： 

1. 本規範所稱之智慧型行動裝置，泛指手機、智慧型手錶、可攜式電腦、

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2. 學生若需在校使用私人的智慧型行動裝置，必須由家長填妥同意書，

經導師核可後方得使用。 

3. 學生在校使用私人的智慧型行動裝置，限於上下學時間與家人聯繫接

送事宜，其他功能禁止使用，亦不得攜帶充電器到校。 

4. 學生的智慧型行動裝置於上課時間(含課照班、學扶班、課後社團等)

一律關機，若遇緊急狀況時，得向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報備，經老師

同意後方能開機使用。 

  5. 早自習前及放學後，若需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應於空曠處或室內角

落進行，並降低音量，以免造成他人困擾或洩漏個別隱私。 

6. 基於尊重學生權益與校園和諧倫理，未經老師許可，禁止學生借用他

人的智慧型行動裝置。 

7. 本校學生若違反上述規範，班級導師得暫時保管其智慧型行動裝置，

並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歸還。老師暫時保管學生的智慧型行動

裝置時，將簽發「保管單」收執聯。 

三、本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大肚國小學生在校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申請書 

      年      班      號 學生姓名                                 

申請原因：                                                         

智慧型行動裝置(名稱)：                                             

廠牌              機型                手機號碼                     

臺中市大肚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規範： 

1. 本規範所稱之智慧型行動裝置，泛指手機、智慧型手錶、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

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2. 學生若需在校使用私人的智慧型行動裝置，必須由家長填妥申請書，經導師核可後

方得使用。 

3. 學生在校使用私人的智慧型行動裝置，限於上下學時間與家人聯繫接送事宜，其他

功能禁止使用，亦不得攜帶充電器到校。 

4. 學生的智慧型行動裝置於上課時間(含課照班、學扶班、課後社團等)一律關機，若

遇緊急狀況時，得向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報備，經老師同意後方能開機使用。 

5. 早自習前及放學後，若需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應於空曠處或室內角落進行，並降

低音量，以免造成他人困擾或洩漏個別隱私。 

6. 基於尊重學生權益與校園和諧倫理，未經老師許可，禁止學生借用他人的智慧型行

動裝置。 

7. 本校學生若違反上述規範，班級導師得暫時保管其智慧型行動裝置，並於無妨害學

習或教學之虞時歸還。老師暫時保管學生的智慧型行動裝置時，將簽註保管及歸還

二聯單。 

8. 本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人已詳讀以上內容，並願意遵守「臺中市大肚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
行動裝置規範」，若有違規，願無異議依學校規範處理。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大肚國小學生智慧型行動裝置保管單 

【存根聯】 

學生：      年      班      號  姓名                      

智慧型行動裝置(名稱)：                                      

違規使用原因：                                            

保管者：                 ＿  年  ＿月    日 時間   :  ＿ 

智慧型行動裝置經確認無誤後領回，簽名以茲證明： 

領回者：                 ＿  年  ＿月    日 時間   :  ＿ 

 

 

臺中市大肚國小學生智慧型行動裝置保管單 

【收執聯】 

學生：      年      班      號  姓名                      

智慧型行動裝置(名稱)：                                      

違規使用原因：                                            

保管者：                 ＿  年  ＿月    日 時間   :  ＿ 

說明：學生若違反「臺中市大肚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之規範」，

班級導師得暫時保管其智慧型行動裝置，並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歸

還。老師暫時保管學生的智慧型行動裝置時，將簽發「保管單」收執聯。 


